合法治发〔2022〕2号

中共合水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

关于成立合水县行政复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通   知
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，省市驻合各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庆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《关于印发<庆阳市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快推进我县行政复议体制改革，经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同意，决定成立合水县行政复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。

组  长: 陈会发   县委副书记、政府县长

副组长: 燕克斌   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
敬登喜   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
赵  立   县政府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
成  员: 和鹏华  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政府办主任
张海龙   县政协副主席、财政局局长
文  博  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
马通博   县委编办主任
董生春   县人社局局长
董兴荣   县司法局局长

何志锋   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

主要职责：负责统筹协调、研究解决全县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中的重大问题，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指导，推动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。改革任务完成后，不再履行相应职责。

中共合水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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